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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整建維護專屬網站 

有鑑於都市地區可開發空間有限，且重建花費的時間及費用相較於整建維護為高且複雜，而建築

物就像人類的生命週期一樣，歷經時間的演變，終究會逐漸邁向衰敗、老化。 

 

在全球暖化的環境變遷下，政府已從過去的建築拆除重建，轉向為重視都市的再生、保存地方特

色，並走向永續生態的發展，以提升都市整體機能、重視文化地景特色及誘導社群投入地區環境改善

活動，進而讓城市形貌年輕化、城市體質年輕化、都市脈動年輕化。 

 

臺北市政府於 95 年度起，開始推行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工作，98 年更提高補助經費至總工程

經費之 75％（一般地區以 45％）且不超過一千萬元為上限；99年度起，為配合「臺北市老舊中低樓層

建築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針對七樓以下且無電梯之合法建築物普遍缺乏無障礙環境及設

施設備老舊的問題，特公告受理「99 年度（第二階段）本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補

助申請案」，針對建築物外牆、頂樓平台等公共空間給予經費補助；100 年度，除持續加強電梯大樓及

中低樓層建築之補助外，更積極思考擴大建物整建維護之範疇，提出「閒置空間引入文化創意產業」

之補助方案，期許在外觀改善工程外，亦積極就空間活化再利用有進一步創舉，以賦予建築物更多的

生命力，並有效引導臺北市整體城市風貌朝向更多元且具豐富文化及創意內涵的目標邁進。 

 

也就是說，臺北市的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已不再是過去的重實質的建設(如建築物立面更新)，以

改善都市景觀為整建維護的推動目標，近年來已逐漸轉向重非實質軟體元素的引入與協調(如閒置空間

引入文化創意產業、社區意見整合)，及空間使用機能的強化(老舊公寓加設電梯)，在軟硬體皆施的政

策推對下，讓臺北市除具有外在美外，亦具有內在美，成為名符其實的永續城市、宜居城市。 

 

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自辦更新」  申請至 8/31止，請把握機會 

[撰文/高盟智 圖片/都市更新科] 

內政部營建署「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對於鼓勵民眾自行實施都市更新

的開展，有莫大的助益。 

 

本辦法藉由補助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費用(在

一定金額內全額補助)及整建維護相關工程費用，減輕

民眾負擔，鼓勵自行實施都市更新，以提昇居住環境

品質，改善市容。 

 

本局業委託臺南市都市更新總顧問於 101 年 6 月

15日假永華行政中心 10樓舉辦申請補助辦法說明會，

以利民眾進一步了解相關作業程序。101年度「中央都



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補助對象之規定為：辦理重建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屋齡須達

30年以上)、辦理整建維護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工程（屋齡 20年以上）。符合條件有意申請相關補助

的民眾，請把握機會及早規劃準備，並於截止時間前，將申請補助提案資料送交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

更新科，辦理初審及提送營建署申請補助相關事宜。                        

 

目前將屆本年度第 3 梯次(最後梯次)截止受理申請時間，截止期限為 101 年 8 月 31 日(五)下午

17:30分止。請民眾把握時間，儘早提出申請。 

 

另外，有意了解「101 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申請補助辦法」者，可

至營建署網站或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首頁=>組織架構=>都市發展局=>都市

更新科公告事項)自行下載參考。 

 

     

     

     

     

     

     

     

     

     

                 

                      

 生態豐富 高美溼地將蓋綠建築體驗館 

位於台中市清水大甲溪出海口南側，廣達 1,500 公頃的高美濕地，擁有極豐富的生態景觀，臺中

市政府將全國創舉於此興建一座鑽石級綠建築「體驗館」，遊客來此一小時，即可欣賞到高美溼地一年

四季、一日晨昏等多種風情之美，民眾抬頭仰望遼闊無邊際的湛藍天空、觀賞溼地特有的鳥類、蟹魚，

將會是趟豐富的生態之旅。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今(6)日舉行記者會，副局長吳世瑋指出，高美濕地是臺灣西部海岸線重要的自

然生態資源，也是中彰苗地區最大草澤海岸濕地，近年來遊客量大增，考量現有遊憩模式對濕地將造

成嚴重生態衝擊，市府已規劃興建「高美濕地(公 68公園)遊客服務中心、體驗館」。 

 

他表示，這座僅有二層樓高的體驗館，座落在綠意盎然的清水區高美公 68公園內，總預算為 3億

6千萬元，目前已完成規劃，預計 103年底即可完工；這座體驗館的設計將「讓環境當主角、讓生態與

建設共生」，市府完整保留公園內原有的防風林，日前向市長胡志強簡報時，他要求市府在規劃上需「尊

重自然」。 

 

胡志強也指示，即使因建設需移樹，也不能離開原有的生態區，區內所有樹木「一顆都不能少」，

規劃時需尊重原來的自然生態，保留溼地原始風貌之美。 

 

吳世瑋指出，這座體驗館占地約為 360 坪，館內形塑將採視覺衝擊性低的地景式規劃，以隱身於

自然大地之間，同時透過水流潮汐引入，創造出原有濕地公園內的復育生態景觀，並利用現代科技摸

擬建構溼地生態的真實體驗。 



 

他說，體驗館在設計上，將納入高美溼地一年四季、一日晨昏等多種風情之美，遊客只要來一趟，

即可欣賞到高美溼地千變萬幻的多種風貌；體驗館二樓設有景觀區，民眾將可欣賞溼地晨曦的日出景

色，以及落日餘暉的夕陽美景，還可遠眺一座座迎風搖曳的風車，景色十分別緻。 

吳世瑋強調，市府只會在堤岸內進行小規模的動工，堤岸外溼地的部分「絕不會動」，讓「遊客留

在堤岸，草澤留在濕地」，未來民眾來到高美溼地的體驗館，抬頭仰望遼闊無邊際的湛藍天空，並可觀

賞多種溼地鳥類、蟹魚類，將會是趟豐富的生態之旅。 

 

營建署七八月舉辦三場「政府主導都市更新系列研討會」 

城市裡許多具發展潛力，但低度利用公

有土地居多的地區，內政部曾與行政院經建

會及地方政府陸續勘選高鐵、捷運軸帶、重

要門戶地標及舊城區等區域，盼由政府主動

辦理都市更新先行規劃及確定發展定位後，

招商引進民間投資開發，進而帶動地區再發

展及地域再生。營建署指出，為擴大宣導政

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擴大與產官學界交流意

見，將於 101年度 7月 18日、7月 25日及 8

月 2日舉辦三場系列會議。 

 

營建署表示，希望透過擴大都市更新範

圍及效應，將「基地再開發」為主的更新模

式，推進到「地區再發展」以及「地域再生」；

同時促進公有土地的再生利用，提高公有資

產的財務收益及對都市發展的貢獻。 

營建署指出，7月 18日舉行的都市更新投資說明會，將針對近期內公告招商的政府主導都市更新

案進行簡報，同時設置展示諮詢分會場，進行更新案件的介紹及個案交流，瞭解投資人的意見。 

至於 7月 25日舉行的「都市再生－創造穿梭時空的都市新風貌」研討會，將邀請都市更新及文化

資產保存方面的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並針對臺鐵臺北機廠、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及臺中光復新村等

3處都市更新案，邀請文化資產及都市更新產業領域產官學代表進行案例研討。會議規模預計 200人。 

最後一場於 8月 2日舉行的都市更新招商規劃講習，將由營建都說明公辦都市更新執行機制及政策

走向，並請新北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就已成功招商引進廠商之二處都市更新案－「臺北市南海段公辦更

新案」及「新北市永和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案」提供案例經驗，以提昇地方都市更新主管機關、國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或民間規劃顧問公司的相關業務人員招商規劃能力。 

營建署表示，以上三場研討會自即日起已陸續開放網路報名，相關資訊請自行至營建署都市更新入

口網的教育研習網頁查詢。 



 

申請智慧建築標章 規費千元 

內政部推廣節能建築，鼓勵民間建築物申請綠建築和智慧建築標章。內政部部務會報今天（五號）

通過「智慧建築標章證書規費收費標準」草案，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對申請使用和換發智慧建築標

章、證書的單位收取規費一千元，如果申請英文譯本，每件一千元。 

如果是申請補發和加發智慧建築標章、證書，每件五百元， 如果申請智慧建築的建築物名稱變更，

每件一百元。規費繳納後除非有誤繳、多繳之外，不得申請退費。這項規定將先送請財政部同意，再送

請立法院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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